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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在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當下，如何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係重要的課

題，公開資訊揭露制度，對於各種直接或間接促使企業進行減碳作為的規範

機制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但公開資訊揭露制度的成效，必然取決於揭露的

內容是否有提供市場參與者確實可靠有用的資訊。本文的基本假說為，企業

出於自利的誘因以及碳排放盤查交易成本的限制，加上相關揭露項目的模糊

性，碳排放揭露應會呈現出相當程度漂綠的狀況。本文觀察我國自 2011 年

以來上市企業於資本市場上的碳排放揭露實務，有以下主要發現：首先，有

自願進行揭露的企業數量並不多，可支持主管機關朝向強制揭露的規範趨勢；

其次，企業揭露內容的平均字數不多，顯示內容有限，可量化的碳排放數量

資訊的揭露方式亦欠缺一致性，形成破碎化或選擇性揭露的狀況，許多企業

亦未揭露外部查驗的資訊或未經外部查驗就質化的資訊，其內容通常並無可

比較性，亦無法驗證其真偽與執行狀況。因此，本文認為我國過去的碳排放

揭露實務，確實呈現出相當程度漂綠的狀況，主管機關宜更進一步思考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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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平衡交易成本以及充實揭露的內容，來提升揭露資訊的可信度，以期能提

供更有效且有用的資訊至市場，從而達成資訊揭露機制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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